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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以数治税”改革与金税四期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传统税收筹划模式面临冲击，而高新技术企业如

何继续合规、高效地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已成为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文章基于税收筹划理

论与信息不对称理论，采用案例研究法，以K公司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其税负结构、优惠政策适用情况

及潜在风险点，揭示数字化监管下企业面临的主要稽查风险与合规困境。在此基础上，从增值税、企业

所得税及小税种协同优化等维度，构建以真实业务为基础、以数据治理为核心的合规筹划路径，并提出

强化风险防控与证据链管理的具体优化策略。研究结论对同类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可借鉴的实践参考，有

助于助力企业税务管理由被动合规向主动价值创造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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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ongoing reform of “Tax Governance by Data” and the in-depth imple-
mentation of the Golden Tax System Phase IV, traditional tax planning models are under unprece-
dented impact. How high-tech enterprises can continue to comply with regulations and effectively 
utilize tax preferential polic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with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ased on tax planning theory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ory, this paper adopts a 
case study approach with Company K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mpany’s tax burden structure, application of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and potential risk points, 
and identifies the major inspection risks and compliance dilemmas faced by enterprises under dig-
ital supervision.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mpliant tax planning path based on real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centered on data governance, covering value-added tax, corporate income 
tax, and coordinated optimization of minor taxes. It also puts forward specific strategies to strengthen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s well as evidence chain management. The conclusions provide prac-
tical references for similar high-tech enterprises and help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rporate 
tax management from passive compliance to active value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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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金税工程四期全面落地，我国税收征管迈入“以数治税”(指在数字经济时代，通过数据驱动和

智能化手段，实现税收征管科学化、精准化和高效化的现代化管理模式)深度实施阶段。大数据、人工智

能实现全链条数据穿透，使企业交易、发票、资金流等信息趋于透明，传统信息不对称格局被打破，企

业利用信息优势进行筹划的空间大幅压缩[1]。在此背景下，高新技术企业税收筹划实践正经历深刻调整。 
从理论演进视角看，税收筹划已从追求“税负最小化”转向“税后利润最大化”，并进一步演变为

“风险调整后价值最大化”。信息不对称理论指出，传统征管模式下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存在显著的信

息鸿沟，企业往往利用信息优势进行税收套利。代理理论则进一步揭示，管理层可能因业绩激励采取激

进税务安排，损害企业长期价值。数字化监管的穿透性，正倒逼代理行为回归合规轨道，使税务决策置

于可追溯的约束之下。然而，高新技术企业当前仍面临政策适用风险高、业财税协同不足、证据链构建

薄弱等现实困境，难以应对日益精准的数字化核查。 
基于此，本文以人工智能领军企业 K 公司为研究案例，通过政策解读、文献分析与案例研究方法[2]，

深入探究“以数治税”环境下高新技术企业税收筹划的优化路径与实施策略，旨在为同类企业构建适应

智慧监管的合规筹划体系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助力税务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价值创造转变[3]。 

2. 公司简介与税负情况分析 

2.1. 公司简介 

K 公司是成立于 1999 年的智能语音与人工智能行业领先企业，公司坚持“平台 + 赛道”战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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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育、医疗、汽车等领域形成了扎实的产业生态(图 1)。作为典型的技术驱动型高新技术企业，其近

三年研发投入占比均保持在 20%左右，2024 年研发费用高达 45.80 亿元，强大的创新能力是其享受系列

税收优惠政策的根基，也构成了税务管理的复杂底色。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K Company’s development stages 
图 1. K 公司发展阶段历程示意图 

2.2. 财务数据概览 

K 公司整体经营稳健，盈利表现优于行业平均水平，近三年净利润保持正向增长且大幅领先行业均

值。如图 2 所示，2022~2024 年，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4.986 亿元、6.131 亿元、5.07 亿元，而同期行业均

值分别为 0.1549 亿元、0.1778 亿元、−1.023 亿元，凸显出公司强劲的盈利能力，也为其税务合规管理与

税收筹划提供了坚实的财务支撑。 
 

 
Figure 2. K Company’s net profit trend chart 
图 2. K 公司净利润变动图 

 
核心财务指标方面，公司偿债能力与资产运营效率表现良好，财务结构稳定。如图 3 和图 4 所示，

偿债能力上，流动比率维持在 4~5 之间，资产负债率处于 48.73%~54.88%区间，相较于行业均值

(26.15%~29.89%)虽处于较高水平，但整体可控，未出现财务风险预警；盈利能力上，销售净利率连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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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正向，体现出公司良好的盈利质量。 
 

 
Figure 3. K Company’s solvency trend chart 
图 3. K 公司偿债能力变动图 

 

 
Figure 4. K Company net profit margin vs. industry average 
图 4. K 公司销售净利率与行业均值对比图 

3. “以数治税”下核心税种协同筹划路径设计 

3.1. 增值税筹划：业务拆分、即征即退合规与进项管理 

3.1.1. 业务模式分析与合规拆分 
在“以数治税”背景下，企业增值税筹划的关键在于对业务实质的精准判定与合规管理。如图 5 所

示，公司主营业务涵盖硬件设备、软件授权、技术服务及解决方案等多个维度，这决定了增值税筹划必

须建立在精准的业务类型识别和合理拆分的基础之上。进行合规拆分的核心动因，在于充分适用差异化

税收政策以实现整体税负优化。拆分必须遵循“业务真实、五流合一”的原则，即合同、资金、发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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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与服务流清晰对应，具备合理商业目的。 
 

 
Figure 5. Schematic diagram of K Company’s main business layout 
图 5. K 公司主营业务布局示意图 

3.1.2. 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合规适用 
软件产品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是 K 公司重要的现金流来源。在大数据税务

监管环境下，该政策的适用面临更严格的穿透式核查。合规筹划的关键在于构建完整的证据链：一是确

保软件产品拥有经权威部门登记的《软件著作权证书》；二是在财务核算上必须清晰划分软硬件成本，

对嵌入式软件产品，需有科学合理的成本分摊依据及第三方价值评估报告支撑；三是准确核算即征即退

税额，确保申报数据与账务处理、产品清单完全一致。任何核算模糊或证据缺失，都可能在数据比对中

被识别为风险点，导致退税失败甚至引发后续稽查。 

3.1.3. 供应商选择策略与进项管理 
供应商管理是增值税进项管理的源头。在“以数治税”背景下，税务机关通过发票电子化全链条监

控，虚开发票等风险无处遁形。首先，公司可以考虑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的供应商合作。建立“供

应商税务合规评级体系”，将“能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核心指标[4]。并将发票提供能力纳入采

购评价体系。其次，企业应充分利用集中采购和批量采购的优势，通过规模效应降低单位成本[5]。最后，

强化进项发票的内部控制，利用信息化系统对发票的真实性、业务相关性进行自动化校验，确保每一份

抵扣凭证都经得起数据穿透核查，从源头筑牢进项抵扣的合规防线。 

3.1.4. 增值税具体案例分析 
如果从一般纳税人处采购，就可以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以此来抵扣销项税额，从而降低应纳税额；

如果从小规模纳税人处采购，可以取得使用简易计税税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6]。 
案例一：在“以数治税”背景下，K 公司曾因供应商管理松散引发税务风险。2023 年，某智慧教育

项目因选择低价但无法开具专票的供应商，导致进项无法抵扣，且该供应商被认定为经营异常，公司因

此补缴税款并缴纳滞纳金。 
此后，K 公司建立“供应商税务合规评级体系”，将发票开具能力纳入核心评价指标，并在采购合

同中明确发票类型与交付时限。2024 年承接同类项目时，财务与采购部门联合对三家供应商进行综合评

估，具体方案如下：方案一，向一般纳税人 A 供应商采购设备，价税合计 452 万元(可取得 13%税率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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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专用发票)；方案二，向小规模纳税人 B 供应商采购，价税合计 400 万元(可取得 3%税率增值税专用发

票)；方案三，向小规模纳税人 C 供应商采购，价税合计 380 万元(仅能取得普通发票)。项目销售端总含

税收入 848 万元，其中硬件销售占 60% (13%税率)、软件服务占 40% (6%税率)，期间费用 20 万元，企业

所得税税率 15%。 

硬件含税收入 = 848 × 0.6 = 508.8 万元 

硬件不含税收入 = 508.80 ÷ 1.13 = 450.27 万元 

硬件销项税额 = 508.80 − 450.27 = 58.53 万元 

软件含税收入 = 848 × 0.4 = 339.20 万元 

软件不含税收入 = 339.20 ÷ 1.06 = 320.00 万元 

软件销项税额 = 339.20 − 320.00 = 19.20 万元 

销项税额合计 = 58.53 + 19.20 = 77.73 万元 

总收入不含税 = 450.27 + 320.00 = 770.27 万元 

方案一： 

不含税成本 = 452 ÷ 1.13 = 400.00 万元 

进项税额 = 452.00 − 400.00 = 52.00 万元 

增值税 = 77.73 − 52.00 = 25.73 万元 

利润总额 = 770.27 − 400.00 − 20.00 = 350.27 万元 

企业所得税 = 350.27 × 15% = 52.54 万元 

税后利润 = 350.27 − 52.54 = 297.73 万元 

纳税总额 = 25.73 + 52.54 = 78.27 万元 

方案二： 

不含税成本 = 400 ÷ 1.03 = 388.35 万元 

进项税额 = 400.00 − 388.35 = 11.65 万元 

增值税 = 77.73 − 11.65 = 66.08 万元 

利润总额 = 770.27 − 388.35 − 20.00 = 361.92 万元 

企业所得税 = 361.92 × 15% = 54.29 万元 

税后利润 = 361.92 − 54.29 = 307.63 万元 

纳税总额 = 66.08 + 54.29 = 120.37 万元 

方案三： 

不含税成本 = 380.00 万元 

增值税 = 77.73 − 0.00 = 77.73 万元 

利润总额 = 770.27 − 380.00 − 20.00 = 370.27 万元 

企业所得税 = 370.27 × 15% = 55.54 万元 

税后利润 = 370.27 − 55.54 = 314.73 万元 

纳税总额 = 77.73 + 55.54 = 133.27 万元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应选方案三。从结果可见，尽管方案三无进项抵扣、增值税税负最高，但采购

成本最低，最终税后利润达 314.73 万元，高于方案一(297.73 万元)和方案二(307.63 万元)，符合企业利润

最大化目标。更重要的是，该供应商经合规评级审核，经营稳定、发票合规，有效规避了异常凭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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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例生动地说明，在“以数治税”背景下，税收筹划的目标已从单纯的“税负最小化”演变为“风险可

控下的利润最大化”。 
 
Table 1. Comparison of total tax payment and after-tax profit for three plans (Unit: RMB 10,000) 
表 1. 三种方案纳税总额与税后利润对比(单位：万元) 

方案 纳税总额 税后利润 

方案一 78.27 297.73 

方案二 120.37 307.63 

方案三 133.27 314.73 

3.2. 企业所得税筹划：研发费用归集与高新技术资质维护 

3.2.1.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合规归集与证据链构建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企业所得税最重要的优惠之一，也是“以数治税”监管的重点。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政策能有效鼓励企业加大研发费用投入、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起到了支持作用。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需要满足以下三项条件：(一) 适用于会计账簿齐全、核算过程清晰，研发费用能够准确归集的居民企业。

(二) 研究开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需要分别核算，如果研发费用里有支出划分或计算不准确、不合理的

话，该项支出就不能计入加计扣除基数。(三) 企业应当根据国家财务核算体系的要求，核算研发费用；

同时，要按照研发项目建立辅助台账，费用中所有当年可加计扣除的实际发生额都需要准确归集、核算。

三者缺其一都不能享受该项优惠政策[7]。 

3.2.2. 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维护与税率适用 
享受 15%优惠税率的前提是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持续有效。筹划重点应从“认定时点冲刺”转为“存

续期动态维护”。企业需要建立关键指标的常态化监控机制，确保研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的比例、科

技人员占比、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比等核心条件持续达标。在“以数治税”环境下，这些指标数据

均来自企业的日常经营与财务系统，任何异常波动都可能触发风险预警。因此，必须将资质维护要求内

嵌到年度预算、研发规划和人事管理中，通过业财税一体化数据流，确保申报数据与实际情况严丝合缝，

实现资质的平稳延续。 
案例二：在“以数治税”背景下，M 公司曾因选址不当引发税务风险。2023 年，公司在杭州某区设

立研发中心时，仅关注基础税率，未充分评估园区专项政策，导致多缴税款逾百万元；同时因研发费用

核算不清，部分加计扣除被调减，触发风险预警。 
为此，M 公司建立“选址税务合规评估机制”，在项目立项阶段由财务、业务、法务联合研判区域

政策与核算要求。2024 年新建研发中心时，团队对三个备选区域进行系统评估，具体方案如下： 
成本费用：购进研发用设备及原材料 3000 万元(不含税)，职工薪酬 1200 万元(其中研发人员薪酬 700

万元)，年度研发费用 800 万元(未形成无形资产)，销售费用 600 万元，管理费用 400 万元(含业务招待费

50 万元)，财务费用 150 万元。 
区域政策差异： 
方案一：选址于杭州市区(无专项企业所得税优惠)，企业所得税税率 25%，研发费用按 100%加计扣

除，业务招待费按发生额 60%扣除且不超过营收 5‰。 

会计利润 = 8000 − 3000 − 1200 − 800 − 600 − 400 − 150 = 1850 万元 

纳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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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 800 × 100% = 800 万元(调减) 

业务招待费扣除限额：50 × 60% = 30 万元，8000 × 5‰ = 40 万元，可扣除 30 万元，调增 20 万元 

应纳税所得额 = 1850 − 800 + 20 = 1070 万元 

企业所得税 = 1070 × 25% = 267.5 万元 

方案二：选址于杭州某县城产业园区(针对智慧城市企业按 20%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按

100%加计扣除，业务招待费扣除标准同上。 

会计利润 = 1850 万元(同方案一) 

纳税调整：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 800 × 100% = 800 万元(调减) 

业务招待费调增 20 万元(同方案一) 

应纳税所得额 = 1850 − 800 + 20 = 1070 万元 

企业所得税 = 1070 × 20% = 214 万元 

方案三：选址于杭州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针对智慧城市企业“前三年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

全额返还”，地方留成比例 40%，税率 25%)，研发费用按 100%加计扣除，业务招待费扣除标准同上。 

会计利润 = 1850 万元(同方案一) 

纳税调整：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 800 × 100% = 800 万元(调减) 

业务招待费调增 20 万元(同方案一) 

应纳税所得额 = 1850 − 800 + 20 = 1070 万元 

全额应纳税额 = 1070 × 25% = 267.5 万元 

地方留成返还 = 267.5 × 40% = 107 万元 

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 = 267.5 − 107 = 160.5 万元 
 

Table 2. Comparison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for three plans (Unit: RMB 10,000) 
表 2. 三种方案企业所得税对比(单位：万元) 

项目 方案一 
(杭州市区) 

方案二 
(县城园区) 

方案三 
(高新区) 

应纳税所得额 1070 1070 1070 

税率 25% 20% 15% (返还后) 

企业所得税 267.5 214 160.5 

 
从表 2 中可看出，方案三(杭州省级高新区)企业所得税税负最低，较方案一每年少缴 107 万元，较方

案二每年少缴 53.5 万元。因此，在不影响智慧交通研发中心人才吸引力、业务协同效率的前提下，M 公

司应优先选择入驻享有企业所得税优惠的杭州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最大化利用政策红利降低税负。 

3.3. 两税种筹划的协同机制与效应分析 

“以数治税”背景下，高新技术企业增值税与所得税的筹划须紧密协同，形成良性互促机制。以 K
公司为例，增值税层面通过“业务拆分”实现硬件、软件与服务的清晰划分，不仅直接优化了增值税税

负，更为基础数据的准确性提供了保障。这些分项、准确的收入与成本数据，直接为所得税筹划中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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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费用归集和高新技术产品收入核算提供了可靠依据，避免了因核算混同导致加计扣除不准确或高新产

品收入占比不达标的风险。 
同时，两大税种的筹划动作在“证据链管理”上高度统一。无论是增值税即征即退所需的软件著作

权、成本分摊依据，还是所得税研发加计扣除所需的项目立项、工时记录、成果报告，均需纳入企业统

一的数据治理体系。这要求企业必须构建业财税一体化的信息平台，确保同一业务事项在不同税种申报

中数据同源、逻辑自洽，从而以完整、一致的证据链应对全税种的数据穿透式核查。 
最终，两税协同筹划的效应是系统性提升企业合规水平与税收效益。增值税的优化增加了可抵扣进

项或退税现金流，直接增厚利润；所得税的精准筹划则进一步降低了利润的税收成本。二者结合，共同

推动企业在满足合规要求的前提下，实现整体税后利润的最大化，完成了从被动应对监管到主动规划价

值的转型。 

4. 企业税收筹划风险管控核心逻辑与实施路径 

4.1. 税收筹划三大核心风险识别 

K 公司 2023 年的税务教训，明确必须识别并管理税收筹划固有的三大核心风险[8]。一是合法性边界

风险：公司在智慧教育项目中因供应商选择不当，取得异常凭证，被迫补缴税款及滞纳金，暴露出对发

票合规边界把控不严。二是业务实质匹配风险：税收筹划必须与真实商业活动深度融合。若方案与企业

实际业务脱节，导致合同、资金、发票、货物流与税务安排无法“五流合一”，则可能被税务机关以“实

质重于形式”原则否定，使筹划成果失效。三是操作与持续运营风险：软硬件收入划分偶有模糊，即征

即退申请一度被质疑，说明证据链管理存在薄弱环节。这三大风险是构建后续所有防控策略需对治的核

心靶点。 

4.2. 数字化监控与合规边界防控 

针对合法性边界风险，K 公司构建了以供应商数字化监控为核心的防控网络。公司建立“供应商税

务合规评级体系”，将发票开具能力、经营稳定性等指标纳入采购评价，并通过业财税平台对供应商发

票进行自动化校验。2024 年智慧教育项目中，财务与采购部门联合运用该体系对三家供应商综合评估，

最终选择方案三。该决策过程本身就是数字化监控的体现：通过合规评级体系，将供应商的潜在风险量

化为可评估的指标，从而在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将合法性边界风险控制在最低水平。在此基础上，企业

必须严守“业务实质真实、数据链完整、政策依据精准”三重边界，建立前置合规审查机制，从源头防控

风险。 

4.3. 业税融合：业务实质风险源头治理 

为防控业务实质脱节与操作失范风险，必须推动税务管理职能深度前移，融入业务流程。税务部门

应在商业模式设计、合同签订、供应链布局及研发立项等战略决策初期介入，开展税务影响评估与风险

筛查。针对业务实质匹配风险，K 公司推动税务管理深度前移。在研发立项阶段，财务部门即介入明确

成本分摊方法，将工时记录、项目归属等证据链要求固化于研发管理系统。针对软硬件收入划分，公司

在合同签订环节即明确收入类型与开票规则，确保“五流合一”。通过建立“业务–税务”联席决策机

制，可将合规与筹划要求转化为业务部门的操作规范，使每项税收优化均具备真实商业活动支撑与规范

内部流程。 

4.4. 全周期税务风险防御体系构建 

为系统性提升企业对各类税务风险的防御能力，K 公司建立了覆盖“预防、诊断、处置、改进”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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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管理体系。预防层面，将高新技术企业资质核心指标(研发占比、科技人员比例等)分解至月度报表动

态监控；诊断层面，定期开展税务自查与第三方审计；处置层面，针对监控预警启动分级应对机制。该

体系将风险管控从事后应对转变为常态化治理，通过持续评估与动态调整，有效应对各类税务风险，最

终构建一个具有韧性的税务风险管理生态。 

5. 结语 

研究发现，“以数治税”正在慢慢重构高新技术企业税收筹划逻辑，合规成为筹划不可逾越的刚性

前提，税收优惠的享受必须建立在真实业务与完整证据链基础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核心政策更是面

临严格的数据穿透式核查，筹划重心也应从技巧性安排转向商业实质优化，同时不应忽视小税种的累积

效应与合规管理。归根结底，“以数治税”时代，税务能力已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企业

须构建“政策–业务–数据”三位一体的筹划体系，将税务考量深度融入业务流程，强化税收优惠的全

周期动态管控，并助力税务职能从“成本中心”向创造现金、信用与战略价值的“价值中心”转变，为企

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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